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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报告期内，公司无利润分配预案或者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H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

股票简称

安德利

安德利果汁

股票代码

605198
02218

变更前股票简称

德利股份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王艳辉

0535-3396069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889号

andrezq@northandre.com

证券事务代表

王宁

0535-3396069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新城大街889号

andrezq@northandre.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886,574,487.60
2,681,917,387.35

本报告期

948,076,076.72
201,189,911.86
201,101,023.04
197,141,161.15
791,629,894.52

7.38
0.58
0.58

上年度末

2,779,525,659.87
2,645,765,542.31

上年同期

632,178,357.43
134,018,191.15
133,833,355.58
139,616,334.56
319,905,896.89

5.18
0.38
0.3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85
1.3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49.97
50.12
50.26
41.20

147.46
增加2.20个百分点

52.63
52.6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Donghua Fruit Industry Co.,Ltd.
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

China Pingan Investment HoldingsLimited
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持 股 比 例(%)
20.98
17.23
14.25
12.43
11.55
6.25

持股
数量

71,586,294
58,779,459
48,608,540
42,418,360
39,401,961
21,327,680

9,207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未知

无

无

无

无

无

曲浩

烟台兴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万丽莉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核心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5.86
4.36
0.12
0.09

上述股东中，Donghua Fruit Industry Co., Ltd.、山东安德利集团有限
公司、China Pingan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与 H 股股东 Hon⁃ga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弘安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为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安、王萌控制的企业、公司控股股东；成
都统一企业食品有限公司、广州统一企业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统
一企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20,000,000
14,880,000

413,200
300,000

0
0
0
0

无

无

无

无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 √不适用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5-055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之《第十二号一
一酒制造》相关规定，现将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25年半年度主
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1、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产品类别

果汁、香精

饲料

合计

2025年1-6月

91,669.98
2,895.68

94,565.65

2024年1-6月

59,912.49
3,048.48

62,960.97

变动比例（%）

53.01
-5.01
50.20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2、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行业

饮料制造业

饲料制造业

合计

2025年1-6月

91,669.98
2,895.68

94,565.65

2024年1-6月

59,912.49
3,048.48

62,960.97

变动比例（%）

53.01
-5.01
50.20

3、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

合计

2025年1-6月

67,263.13
27,302.52
94,565.65

2024年1-6月

40,967.07
21,993.90
62,960.97

变动比例（%）

64.19
24.14
50.20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并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

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广誉远

股票代码

600771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东盛科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唐云

0351-7099061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29号山西梧

桐大厦26层

irm@guangyuyuan.com

证券事务代表

乔莉

0351-7099061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长风街129号山

西梧桐大厦26层

irm@guangyuyuan.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453,982,054.96
1,646,665,436.41
本报告期

779,283,565.11
86,627,032.40
76,857,103.56
67,998,647.44

246,058,830.26
4.78
0.16
0.16

上年度末

2,275,876,460.56
1,569,808,332.85
上年同期

659,600,175.82
72,856,582.84
59,603,051.33
55,844,967.55

162,257,697.52
3.91
0.12
0.1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7.83
4.9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8.14
18.90
28.95
21.76
51.65

增加0.87个百分点

33.33
33.33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神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蒋仕波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持 股 比 例(%)
15.17
1.67
1.15

持股
数量

74,233,468
8,190,200
5,615,103

63,497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

数量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无

无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
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汤权整

王子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中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0.92

0.9

0.54

0.54

0.5

0.5

0.46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4,513,892

4,401,568

2,663,900

2,651,800

2,462,244

2,435,900

2,255,800

0

0

0

0

0

0

0

无

冻结

无

无

无

无

无

4,401,568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

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25-014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8

月8日以电话、邮件及其他网络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2025年8月1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晓军主持，经大会认真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八日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5198 公司简称：安德利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71 公司简称：广誉远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2025-048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山高环能”）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金额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下属公司因业务发展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拟与金融机构开展流动资金借款、保理、

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1、公司下属公司天津明瑞油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明瑞”）拟与天津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天马支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进行合作，向其申请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1,000万
元，贷款期限12个月。公司为天津明瑞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公司下属公司天津奥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奥能”）拟与山高云创（山
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云创”）进行合作，与其开展反向保理业务，授信额度2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额度在授信期限内循环使用。公司下属公司山高十方环保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高十方”）作为天津奥能共同借款人，公司为上述业务提供保证担
保。

山高云创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此，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3、公司下属公司青岛十方生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十方”）拟与前海兴邦金融
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前海金租”）进行合作，与其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租
赁本金金额8,500万元，租赁期限5年。山高十方、青岛十方以依法持有的青岛市餐厨垃圾处
理（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对应的应收账款向前海金租提供质押，公司为青岛十方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4、公司下属公司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单县同华”）拟与浙江浙商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租赁”）进行合作，与其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租赁本
金金额3,500万元，租赁期限36个月。单县同华向浙商租赁提供应收账款质押，公司为单县同
华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对外担保审批情况2025年 4月 21日、2025年 5月 1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关于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或收购的全资和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
保新发生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265,500万元，同时公司预计与间接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等关联方之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7,756万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2025年5月15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上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在不改变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新发生额度不超过265,500万元基础上，将下
属公司烟台十方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十方”）未使用部分担保额度8,500万元调
剂给青岛十方使用，将下属公司天津奥能未使用部分担保额度3,500万元调剂给单县同华使
用，同时关联交易在总额27,756万元范围内，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将关联方山高商
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未使用的部分关联交易金额调剂给山高云创使用。本次对外担保及关
联交易事项与额度调剂已获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
会审议。

（三）本次调剂担保额度情况
单位：万元

调出方

烟台十方

天津奥能

可使用的担
保额度

22,000
18,000

调出额度

8,500
3,500

调 剂 后 可 使
用 的 担 保 额

度

13,500
14,500

调入方

青岛十方

单县同华

可 使 用 的
担保额度

0
0

调入额度

8,500
3,500

调 剂 后 可 使
用 的 担 保 额

度

8,500
3,500

本次被调整对象烟台十方与青岛十方均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担保对象，天津奥能与
单县同华均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担保对象。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明瑞
公司名称：天津明瑞油脂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BYNX302J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邱祥奇
营业期限：2022年9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高庄村瑞通路33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业用动物油脂化学品销售；非食用植物油加工；非食用植物油销

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再生资源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高十方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5,853.94
14,354.84
1,499.11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15,588.53
-206.66
-205.26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008.47
12,304.10
1,704.36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53,133.12
295.22
221.69

经查询，天津明瑞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奥能
公司名称：天津奥能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BT7TT48P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江居国
营业期限：2022年7月27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综合保税区)呼伦贝尔路 416号铭海中心 1号楼-2、7-

707-11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进出口代理；非食用植物油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

危险化学品）；销售代理；贸易经纪；寄卖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高十方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5,686.24
38,919.16
6,767.08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18,350.36
37.53
63.58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0,655.29
33,951.78
6,703.51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78,623.39
-1,443.46
-1,452.48

经查询，天津奥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青岛十方
公司名称：青岛十方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35836678936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刘家斌
营业期限：2011年10月20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青岛市李沧区滨海路36号乙
经营范围：餐厨垃圾处理及其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销售（仅限于废油脂、干化污泥、沼

渣、沼液、废塑料、向天然气经营企业直接出售沼气提纯后的天然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山高十方100%持股。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11,029.59
6,737.14
4,292.46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707.75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1,562.94
7,384.72
4,178.22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3,091.12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23.87
112.17

497.42
461.90

经查询，青岛十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单县同华
公司名称：单县同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722MA3QF3CE7N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吴广民
营业期限：2019年8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山东省菏泽市单县谢集镇经济开发区（原单县生活垃圾处理厂西侧）
经营范围：从事环保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固体废物治理；餐厨废弃物收运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下属公司山东方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4,860.00
3,977.77
882.22

2025年1月-3月（未经审计）

222.05
-29.14
-29.1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4,868.13
3,956.76
911.37

2024年1月-12月（经审计）

728.38
-150.88
-156.22

经查询，单县同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保证及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天津明瑞1、《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山高环能
债权人（乙方）：天津银行
借款人：天津明瑞
被担保主债权：甲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贷款，贷款本金金额人民币壹仟万

元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合同生效：经甲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

章(签字或加盖名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二）天津奥能1、《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甲方）：山高环能
保理人（乙方）：山高云创
应收账款债务人：天津奥能
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额：债务发生期间，实际形成债务的最高本金余额人民币贰亿元整

提供担保。
保证范围：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和为实现债权、担保权而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律师费等）（上述债务本金、
利息、违约金、费用等保证担保的全部债权以下称应付款项）。

保证方式：甲方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内就上述所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但按法律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

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
合同生效：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青岛十方1、《保证合同》
债权人：前海金租
保证人：山高环能
鉴于：债权人作为出租人与承租人青岛十方签署《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约定由债权人向承租人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承租人向债权人支付租金和其他应付款项。为担
保承租人全面履行其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保证人同意向债权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支付的全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
项，担保的范围为（1）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其他全部债权，包括但不
限于租金、违约金、履约保证金、提前还款补偿金、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损失赔偿金、保险费、
政府规费、税费、留购价款。（2）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仲裁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公证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仓储费、拍卖费、
登记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保证方式：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止。承租

人的债务履行期如有变更，则保证期间为变更后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人确认
该等变更无须另行征得保证人同意。

合同生效：经双方签署后，自本合同首页书明的日期起生效。2、《质押合同》
质权人：前海金租
出质人1：青岛十方
出质人2：山高十方
（出质人1与出质人2可分别称为出质人1与出质人2，合称时则为出质人）
鉴于2011年山高十方与青岛市市政公用局签订了《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BOT)项目特许

经营协议》（以下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由山高十方对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以下称
“青岛餐厨项目”）进行项目融资、设计、建设、运营和维护，并由青岛市市政公用局支付餐厨垃
圾处理费。出质人1系出质人2的全资子公司，出质人1拥有青岛市餐厨废弃物处置服务许可
资质。出质人1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收取青岛餐厨项目餐厨垃圾处理费，代出质人2实际履
行特许经营协议项下义务，并实际收取青岛市市政公用局支付的青岛餐厨项目餐厨垃圾处理
费。质权人（作为出租人）与债务人（作为承租人）青岛十方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为保障该合
同的履行，出质人愿意以其合法持有的、有权处分的财产提供质押担保，质权人接受该质押担
保。

主合同及被担保债权：被担保的主合同为质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及其附
件、与之相关的协议、通知、确认书以及其他文件（以下称“主合同”）。出质人担保的债权为主
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支付的租金、费用及其他款项等全部债权。

质押担保范围：（1）主合同项下质权人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
违约金、履约保证金、提前还款补偿金、提前终止合同损失金、损失赔偿金、保险费、政府规费、
税费、留购价款、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应由承租人承担的相关税费、及其他应付款项
等。如遇租赁利率调整，主债权的数额以调整后的数额为准。（2）质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
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保全保险费、公证费、公告费、
评估费、鉴定费、仓储费、拍卖费、登记费、执行费、差旅费等。

出质标的：出质人依法持有的青岛市餐厨垃圾处理（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对应的应收
账款。

合同生效：由双方签署后，自本合同首页书明的日期生效。
（四）单县同华1、《保证合同》
债权人（甲方）：浙商租赁
保证人（乙方）：山高环能
为确保债权人（作为出租人）与债务人单县同华（作为承租人，以下简称“承租人”）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同》(包括其所有附件及补充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项下承租人义务得到切实
履行，保证人自愿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对债权人所负全部债务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债权人同意接受保证人提供的连带责任保证。

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以下简称“主债权”）。
保证方式：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的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1）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

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按照主合同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租赁手续费、租
赁保证金、名义价款、违约金、赔偿金、提前终止损失金、提前终止补偿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2）承租人在
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3）债权人为维护及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
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保全费、保险费、担保费、公告费、律师费、
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保管、维修、运输、拍卖、评估等费用）。

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承租人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满
三年时止。

合同生效：本合同经债权人盖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签字（签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保证人
盖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签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2、《质押合同》

质权人：浙商租赁
出质人：单县同华
为了保障质权人在主合同项下对承租人所享有的全部债权的实现，出质人同意依照本合

同的约定为主合同项下承租人的全部债务向质权人提供质押担保，质权人同意接受出质人提
供的质押担保。

质押财产：出质人与单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2年 6月 1日签署的《单县餐厨废弃物收
集、运输、处理特许经营（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书》所产生的全部应收账款。

质押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质权人对承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承租人按照
主合同应向质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租赁保证金、租赁手续费、留购价款、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提前终止损失金以及其他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发生变化，应以变
化之后相应调整的债权金额为准；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的履行；质权人为维护
和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成本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

保全费、保险费、担保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运输、拍卖、评
估等费用）。

合同生效：经出质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或加盖公章、及质权人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章)或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上述交易尚未正式签署相关协议，主要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85,387.38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199.74%；控股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5,7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5.04%；控股子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2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21.14%。上
述担保余额合计 351,367.38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245.93%。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形。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03 证券简称：山高环能 公告编号：2025-049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8月18日，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8月18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9999号黄金时代广场D座7层公司会议室。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欣先生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代表股份208,844,56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41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7,03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2 人，代表股份 208,787,5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297％。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6人，代表股份 62,747,3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2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7,0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5人，代表股份 62,690,3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104％。3、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情

况如下：
提案1.00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67,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10％；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5,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5,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24％；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5,8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8％。
提案2.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提案）
提案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1％；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7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2％；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79,0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提案2.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1％；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7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2％；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79,0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提案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1％；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7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2％；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79,0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提案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4,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1％；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79,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2,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2％；反对

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79,0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9％。

提案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6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34％；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3,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0％；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3,5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提案2.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51,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48％；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7％；弃权 101,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00,24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101,436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7％。
提案2.07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69,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34％；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3,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60％；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3,5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提案2.08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2.09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2.10 决议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80,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4％；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72,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2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8％；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72,98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
提案3.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4.00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6.00 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

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7.00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416,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9％；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5％；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8.00 关于最近三年及一期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08,416,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9％；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5％；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9.00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10.00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山东高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3％；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6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5％；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6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提案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5,670,3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41％；反对 345,6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弃权82,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8,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1％；反对345,6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9％；弃权82,812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0％。
上述提案 1.00至提案 6.00、提案 9.00至提案 12.00涉及的关联股东山高光伏电力发展有

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77,334,600股、北京日信嘉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信嘉锐红牛
壹号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20,149,531股、福州山高禹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15,261,620股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上述全部提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2、律师姓名：蒲舜勃 毕志远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山高环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8月18日


